
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2022年和（朝阳~苍霞段改线段）2023年施工期度汛方案编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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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单位：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
询价编号：XJ-2022-08
联系电话：0591-87867621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369号中辉大厦12层
日期：2022年4月2日

询价邀请函

我方因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需要，现对该工程（福州段）2022年和（朝阳~苍霞段改线段）2023年施工期度汛方案编制项目进行询价。
一、报价方式：以传真或邮件形式报价（邮件须为原件彩色扫描件）。截止时间：2022年4月15日；在此时段后报价均无效 。
二、工作范围和内容：
1、工作内容：根据《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在建省重点水利和江河治理工程度汛工作的通知》“闽水建管[2013]65号”和《福建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在建水利工程度汛方案编制和审批工作的通知》“闽水函[2020]495号”等文件要求进行编制，方案应包括度汛设计、度汛施工计划与措施、度汛组织保证措施及人员应急转移预案等内容，具体编制工作执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度汛方案编制导则》（T/CWEA6-2019)。
2、 工作范围：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共分6个土建标段（包含涉铁段，龙田、港头、高山镇街改线段管道）以及朝阳～苍霞段改线标段，其中第1～5标段（包含涉铁段，龙田、港头、高山镇街改线段管道）及朝阳～苍霞段改线标段为输水线路工程，第6标段为闸泵枢纽工程，根据现阶段福州段工程施工进度计划，2022年汛期各标段仍需持续施工，2023年汛期预计仅朝阳～苍霞段改线标段在建，其他标段均已完工。根据《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在建省重点水利和江河治理工程度汛工作的通知》“闽水建管[2013]65号”、《福建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在建水利工程度汛方案编制和审批工作的通知》“闽水函[2020]495号”以及福州市水利局“榕水利函[2020]438号”要求，本工程后续需完成《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2022年施工期度汛方案》和《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朝阳～苍霞段改线段）2023年施工期度汛方案》的编制工作，并于每年4月30日前报属地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
3、 工期要求：每年4月30日前报省水利厅审批。
4、验收方式：2022年正式成果需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2023年正式成果需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或符合委托方要求。
三、付款方式：委托方在合同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30%，待2022年正式成果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后支付合同价款的55%，剩余款项待2023年正式成果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后或受托方提交正式成果于委托方三个月后支付，即合同价款的15%，受托方申请付款时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翁晨冰；
2、联系电话：0591-87867621
3、传真： 0591—87888761
4、邮箱：1004431533@qq.com。
五、报价说明：
1、本项目为国家172项目，编制单位需具备甲级资质，并熟悉本工程具体情况。
2、本项目要求报价单位具备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
3、接受询价单位请结合国家相关咨询收费标准，根据以上工作内容自主做出报价，其报价应包含本单位管理费、利润、税费、技术咨询费、技术人员往返项目现场的交通费和差旅费、专家费、会务费、评审费等。
4、本项目最高限价为49.5万元整，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接受询价单位必须承诺能够配备足够的、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确保工作服务内容按期完成，并结合单位自身实力、本项目工作内容、风险特性等相关内容进行最优报价，接受询价单位一经选择确定为该项目服务单位，其报价将作为最终服务合同价，不再另行调整。
5、报价文件按以下资料提交：
（1）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附件一）
（2）项目负责人证件 
（3）其他相关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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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附件一：
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2022年和（朝阳~苍霞段改线段）2023年施工期度汛方案编制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


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理解贵单位的项目情况与要求，同意按要求对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2022年和（朝阳~苍霞段改线段）2023年施工期度汛方案编制项目进行报价，总报价为       万元，报价包含本单位管理费、利润、税费、技术咨询费、技术人员往返项目现场的交通费和差旅费、专家费、会务费、评审费等，并承诺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近两年内没有不良记录。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报价承诺单位：（公章）
法 人 代 表：（签名）
